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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法新論  

物權「自治」主義的美麗新世界？
*

 

民法第757條之立法論與解釋論 

張永健**
 

摘 要 近來，不少學者批評物權法定主義，提倡以物權自治主義代之。2009 年民法第 757 條修正，改採物權法定加習慣主義。本文以 Merrill 和 Smith 提出之物權類型最適數目理論為基礎，輔以 Hansmann 和 Kraakman 及本文之批評修正，評判上述各種制度安排何者為優。 本文主張物權法定主義，理論上雖不當然創設最適數目之物權類型（台灣經驗即為一例），但若立法者不怠惰，仍有可能達成該目標。物權自治主義製造外部成本，理論上必然會創造過多之物權類型，並無效率。法院解釋物權法定加習慣主義時，除應注意修法理由所揭示之社會成本外，亦應考量邊際社會利益。此外，動產因難以適當地公示，不應輕易使習慣得創設新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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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物權。法院承認習慣所創設之不動產物權，應以該習慣存在於全國大多數

地區為要件。 

關鍵詞：物權類型最適數目、物權法定主義、物權自治主義、物權法

定加習慣主義、外部成本、公示、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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